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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比亚战争看人权保护的合理路径

王志祥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２１５３２５）

　　摘　要：人权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人权保护对主权这一传统规则形成了冲击，
削弱了主权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动荡。以利比亚战争为视角，寻求人权和主权结合的合
理路径：应当结合传统，立足《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这一舞台上，完善联合国安理会的执行机制，
这将有助于对人权进行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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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不是从过去继承下来而不允许发展的一
套僵硬规则，而是一群有生命的原则。［１］（Ｐ１２１）因此，
国际法作为一个发展的法律体系，在不同的时代背
景下有着不同的面貌，人权保护作为国际法关注的
一个重要问题，亦是如此。２１世纪以来，保护人权
成为国际社会介入当地局势的借口，与传统国际法
以主权为基础所构建的国家平等理论形成了越来越

大的冲突。以利比亚战争为视角，围绕国际社会的
反应，探寻人权保护这一议题对国际法的影响。
实践表明，在人权面前，主权变得日益不堪一

击。以利比亚战争为例，当卡扎菲政府镇压国内示
威者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取消了利比亚在人
权理事会中的席位。安理会通过的第１９７０号决议
提出，欢迎人权理事会派遣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委
员会，调查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发生的所有
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确定这些行为和所犯罪行
的事实和背景，并在可能时确定应负责任者。其后，
安理会通过了１９７３号决议，指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
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安理会在第１９７０号决议
第２６段中表示愿意考虑视需要另外采取适当措施，
协助和支持人道主义机构返回，此外，还提出设立禁
飞区，以保护利比亚人民及居住在利比亚的外国人。
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为理由，以禁飞区为挡箭牌，直
接干预了利比亚的局势，罔顾有关国家对利比亚主

权的尊重，对主权甚至对国际法都造成了极大的冲
击。

　　一、主权与人权保护的历史

从历史的维度来讲，主权更早的出现在世人面
前，现代主权概念是在１５～１６世纪从西欧发展起来
的。法国思想家博丹最早对主权进行了论述，他把
主权界定为统治者不管臣民是否愿意而施加法律于

其上的权力，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２（Ｐ２５～３１）霍
布斯把国家比作利维坦，认为国家的本质在于一大
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
那么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其可以订立
规章，对臣民的行为进行约束。［３］（Ｐ１３２～１４２）卢梭认为，
以社会契约方式建立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
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被称为人民主权，主权是绝
对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本身不受任
何法律的约束，它的行为就是法律。［４］（Ｐ１９～２５）一般认
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主权国家的时代，自
此，主权被广泛地接受，运用到国际法上。
人权作为自然权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但

就国际法而言，人权则出现较晚，国家的概念出现之
后，个人利用国籍的概念获得某一国家国民的资格，
国际法与人权才出现了交集。然而，早期国际法更
多的关注于外国人在一国所受到的保护，而个人处
于其所属国或居住国管辖之下，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第３５卷 第８期 王志祥：从利比亚战争看人权保护的合理路径 　

一国对其公民的处置。为此，早期的各国宪法中，从
《权利法案》到《人和公民权利宣言》，明文承认并特
别保护基本人权的做法得到了普遍的推崇，但这并
不能减少人权受到侵犯的危险。真正对人权保护加
以法律化，是在“二战”后。出于对纳粹德国及日本
军国主义暴行的反思，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
格尊严和人格价值，在第１条、第５５条及第５６条中
对人权保护有所反映，然而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人权保护并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有学者认为联合国
宪章中的人权条款仅仅基于一种信念而存在，只应
把尊重人权作为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而予以促

进。［５］（Ｐ５０３）作为适用于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的条约
条款，这些规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５５条的规
定也许不那么直接，因为在该条的措辞中，联合国只
是“应促进”如何，第５６条的规定就更强了，而且还
涉及到成员国。根据联合国政治机构和司法机构的
解释，该条总体上构成了法律义务。［６］（Ｐ５０１）其后，联
合国大会在１９４８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
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对于解
释该宪章的条款具有权威的指导作用。［６］（Ｐ５０２）之后，
联合国大会在１９６６年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这
两个人权公约于１９７６年生效，不但规定了人权保护
的具体内容，还规定了严密的执行程序，它们像条约
一样对当事国具有效力，并且构成了一个详细的人
权法典。通过坚定、有力地促进人权，联合国在国际
共同体中树立了新观念，逐步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
的革命”：以往，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为中心；当前，
个人成为国际体系的关键。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仍然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现在国家不再被视为完美
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实体，而主要是用于增进个人利
益与关系的组织。［５］（Ｐ４２８）

　　二、人权与主权的平衡

主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对居住在该国领土上的任

何个人行使权力，有权利用与处置其领土，以及从事
所有对于在其领土上生活着的人们有益的行为；其
他国家不得侵入其领土。然而，就其权力而言，国家
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让与，民众将权力赋予国家，以
期获得保护，民众所赋予的权力存在着行使的边界，
国家的意志应受到约束。人权作为自然权利，是民
众应予保留的、不受主权侵犯的权利。

人权是需要保护的，主权是不可以随意侵犯的，
应当将两者结合，在人权的背景下讨论主权。在联
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之下，出于人类基本人权、人格尊
严等基本价值的保护，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对一国内
政进行干涉，不仅能够很好地保护人权，也可以部分
地避免一国内部分歧所带来的法律困扰。作为一个
不完全的法律体系，国际法仍然处在不断的发展之
中。就人权领域而言，由于国际立法、判例法以及联
合国相关机构的监督活动的影响，形成了一些重要
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如禁止奴隶制度、种族灭绝、种
族歧视、酷刑等，这些规则不仅约束作为国际共同体
成员的所有国家———无论它们是否签署了这方面的
公约，正如国际法院在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案中发
表的著名的司法意见所强调的那样（判决第３３段），
还对国际共同体施加了义务。此外，这些规则还取
得了强行法的地位。［５］（Ｐ５２２）但是，即便如此，人权保
护也应该按照公约规定的程序，在联合国框架下寻
求合理、妥善的解决方案，这样既满足了“二战”之后
尤其冷战之后所形成的集体安全体制，符合联合国
宪章要求，也能够为对主权的干涉找到明确的法理
依据。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权保护给传统国际法规则带来了
极大的冲击，迫使原有的理念进行更新，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原有的理念就应该完全被放弃，其仍然有
着合理之处。因此，应当结合传统，寻求更好的解决
方案，立足《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这一舞台上，完
善联合国安理会的执行机制，这将有助于对人权进
行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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